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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师范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文件  

 

   

国资发〔2025〕1 号 

 
 

关于进一步加强采购计划管理流程的 

补充规定 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根据省主管部门对政府采购项目流程管理的最新要求，结

合学校实际，经研究，现对学校采购计划管理流程提出如下规

范： 

一、所有采购申请均由采购需求单位向归口管理部门提出，

经归口管理部门技术审核后统一向招投标办公室（以下简称招

标办）提出采购申请，且招标办只接受归口管理部门的采购申

请。 

二、根据上一年已填报省主管部门的本年度采购计划，区

分为计划内采购项目和计划外采购项目。 

（一）对计划内采购项目，由归口管理部门派专人到计划

财务处登录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填报相关采购信息，推进采购

流程。 

（二）对计划外采购项目，在填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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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，归口管理部门出具计划外临时采购的原因说明，招标办审

核通过后移交计划财务处审核；计划财务处据此完成申请资金

指标预算调剂后，以学校公函形式向省财政厅相关处室提请经

费来源确认审批意见，相关审签通过的请示文本作为预算管理

一体化信息填报附件一并上传。审批未通过的采购项目，采购

流程自然中止。 

三、请各单位进一步加强采购项目的年度计划管理，尽量

减少计划外采购项目。对因特殊原因确需临时增加的计划外采

购项目，必须经过严格论证，理由充分，决策程序规范。否则，

招标办一律不予受理。 

四、因计划外采购项目流程新要求而带来的采购周期新变

化，请相关采购需求单位予以充分考虑，以免影响正常使用。 

五、上述流程自 2025 年 8 月 1日起执行。若上级要求有变

化，将及时进行调整。 

六、本规定由招投标办公室、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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